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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甄試須知封面-final
	111-甄試須知本文-final
	一、本校招生委員會將於放榜前訂定各學系（組、學程）之最低錄取標準，考生總成績達最低錄取標準以上，在招生名額以內者為正取生，其餘為備取生。考生成績未達最低錄取標準者，雖有名額亦不予錄取。正取生錄取不足額時，不列備取生。申請入學招生之缺額將回流至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管道。
	二、考生甄試成績中如有任一科為零分或缺考者，不予錄取；未達各學系（組、學程）所訂之檢定標準者，不予錄取。
	三、錄取生（含正取生、備取生）須依「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簡章」規定，向甄選委員會（https://www.cac.edu.tw）登記就讀志願序，接受統一分發後，始取得入學資格。
	一、放榜日期：111年5月31日（星期二）。
	二、查詢方式：公佈於本校招生資訊網，網址為：http://recruit.nchu.edu.tw/ 放榜時公告正取生及備取生之學測應試號碼、姓名，興翼A至F組僅公告學測應試號碼。
	三、成績單寄發：甄選總成績單訂於111年5月31日下午以「限時專送」方式寄發。
	一、申請期限：111年6月5日（星期日）前，以傳真申請。
	二、請填寫「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成績複查申請書暨回覆表」【附表四】各項資料，連同甄選總成績單以傳真方式(04-22857329)於複查申請期限前，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請。傳真後請於上班時間來電（04-22840216）確認傳真是否成功。
	三、申請複查成績以一次為限；筆試僅就該科成績是否登錄錯誤、加總錯誤、漏閱答案等情形為範圍，不得提出重閱或資料重審，亦不得要求檢視。經複查成績若因分數增減致錄取結果有所異動者，考生不得提出異議。
	一、錄取本校之考生(含正取生、備取生)，均應向甄選委員會辦理網路登記就讀志願序，接受統一分發，始取得入學資格。本校於甄選委員會公告分發結果後一週內寄發分發通知單。
	二、登記就讀志願序時間：111年6月9日至6月10日，每日9:00～21:00止。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其他統一分發相關規定，請詳閱「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簡章」第13～15頁。
	一、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申請日期：111年6月15~18日每日9:00～21:00止，至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 )進行網路聲明放棄，相關規定請詳閱「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簡章」第16頁。否則不得參加當學年度「大學分發入學招生」、「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甄選入學招生」及「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聲明放棄入學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考生及家長慎重考慮。
	二、111年6月19日起，獲分發錄取生因特殊事由欲放棄入學資格者，應由本人親自填妥「獲統一分發之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附表五】並經父母（或監護人）簽名或蓋章後，於限期內以「限時掛號」郵寄至【402臺中市南區興大路145號國立中興大學招生暨資訊組】，惟一律不得參加當學年度「大學分發入學招生」、「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甄選入學招生」及「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另得否報名參加其他入學管道招生，悉依該入學管道之招生簡章規定辦理。本校收到聲明書後將於聲明書上...
	三、獲分發之錄取生如在甄選委員會公告分發結果之前，已先向其他學制入學管道登記報到（例如四技二專），只要未向本校辦理放棄，本校仍保留考生入學資格，請考生依個人志趣審慎選擇。惟考生確認選擇後，不論是否已逾放棄截止日，仍應盡速向欲放棄之學校辦理聲明放棄入學資格。
	一、本校註冊組將於7月中旬寄發新生入學須知，其內並載明新生報到驗證時間、地點及所需準備證件等，屆時請留意接收信件，如未收到，請上「註冊組網頁」/「新生專區」/「學士班」下載(http://www.oaa.nchu.edu.tw/zh-tw/rs-freshman)。
	二、本校學雜費繳費方式為自行上網列印繳費，相關資訊均於新生入學須知中詳細說明。
	三、關於本校學雜費及學分費繳費標準，請查詢本校教務處網頁：http://oaa.nchu.edu.tw/zh-tw/dean-download/download-list.223；有關獎助學金種類、獎助學金申請方式及就學貸款事宜，請查詢本校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網頁：http://www.osa.nchu.edu.tw/osa/laa，連絡電話：04-22871084。
	四、錄取考生，如經本校發現報考資格不符規定，或所繳證件及資料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即取消錄取資格；已註冊入學者，開除其學籍，且不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若於本校畢業始發覺者，除勒令繳銷其畢業證書外，並公告取消其畢業資格。
	五、考生對於本校招生試務或於考試過程中違反性別平等原則之申訴事件，應依據本校相關辦法規定辦理，並於該情事發生之日起10日內，向招生委員會提出書面具名申訴書(以掛號信函為之，以中華郵政郵戳為憑)，其他方式均不受理。
	六、凡報名本甄試之考生，即視為同意提供考生報名資料（含考生基本資料、學科能力測驗成績、英語聽力測驗成績及考生於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上傳(勾選)至甄選委員會之書面審查資料）作為本校招生試務、公告錄取名單、報到後轉入本校學籍系統及進行本校相關統計分析使用，其餘均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處理。考生如不同意，請於甄試前先行告知本校招生暨資訊組。
	七、如有註冊入學相關問題請逕洽本校註冊組：04-22840212；學雜費繳費問題請洽出納組：04-22873952；有關新生住宿問題請洽住宿輔導組：04-22840552；有關指定項目甄試相關問題請洽招生暨資訊組：04-22840216。

	111-甄試須知附表及附錄-final
	二、本申請書內各項資料請詳實填寫，連同甄選總成績單以傳真（04-22857329）方式，於複查申請期限前，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請。傳真後請於上班時間來電確認傳真是否成功，電話：04-22840216。




